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置國中小輔導教師實施要點第四點修正規定
四、補助原則：
（一）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規定，以部分補助或指定項目補助為原則，並依地方政府財力級次及所轄學校數給予不同補助比率，政府財力級次屬第一級補助比率最高以補助百分之八十為限，政府財力級次屬第二級者最高以補助百分之八十五為限，政府財力級次屬第三級至第五級者最高以補助百分之九十為限。
（二）依各縣市政府所屬公立國民中小學（含代用國中）、國立中小學之學校規模計列核定分配數，予以經費補助。

（三）績效原則：經費補助以落實國民中小學輔導教師法定編制及辦理學生輔導工作之成效為主。
（四）彈性原則：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稱本署）得視預算編列情形、各縣市政府財政狀況或其他特殊需要予以調整。

